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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

张 良

［摘 要］ 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现代性社会，公共性对于整合多元阶层、增强社会动员

力、达成社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性的形成及特点不仅与村庄内部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有关，也与
国家权力介入程度、介入方式相关。当前公共性消解与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退场有很大关系。自人民

公社解体宣告集体化时代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

端，即从强大渗透乃至延伸至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全能主义”，到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场乃至销声匿

迹的“悬浮型政权”。这一迅速转变使得乡村社会无所适从: 行政强制关联式公共性因人民公社体制解
体而随之解体，家族关联式公共性因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的入侵早已分崩离析，而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

与组织力量短时间无法自发形成。这恰恰是理解当前村庄公共性消解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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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现代性社会，公共性对于如何整合多元阶层、增强社会动员
力、达成社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性是超越个体和家庭层面，能够动员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
的组织性力量、凝聚性权力、权威性认同。当前村庄社会的公共性日趋消解: 农民个体的自主性、自
由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不断降低，村庄社会信任日趋衰弱; 个体

精神信仰迷茫、价值观多元，农民找不到能够为他们提供农村生活和乡土价值的意义说明; 个人主
义异化，权利和自由话语主导下的农民个体责任意识淡薄，缺乏公共事务参与热情。公共性消解对
乡村社会建设与乡村治理产生深刻重大影响。为了更为具体、形象地描述这种趋势与影响，本文将
公共性分解为五个变量: 公共空间、公共服务、公共交往、公共规则、公共精神，这五个变量将或隐或
显贯穿于全文始末。“公共空间”是指为农民提供互动交流、文化活动、信息传递、闲谈杂论的场
所，包括文化活动中心、向公众开放的庭院、宗祠、庙宇等;“公共服务”是指村庄通过集体资源为村
民提供的公共福利、社会服务;“公共交往”是村民之间超越个体与家庭层面的村庄社会交往。诸
如红白喜事、祭祀活动、宗教活动、帮工互助、经济合作、公共文化活动、公共事务参与( 村庄道路修
建、一事一议、村庄水利修建) 等;“公共规则”是指那些能够有效规约村民行为，增强村民之间一致
合作、减少冲突摩擦，并整合社区的规则体系。［1］具体包括村规民约、村庄习俗、公共舆论、村庄精
英人物所代表的权威规则等等;“公共精神”是指在没有短期直接利益的条件下，自愿参与村庄公
共事务、帮助别人的公益情怀与利他主义。



村庄公共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特点，从传统时期的家族关联式公共性到集体化时期的行

政关联式公共性，再到个体化时期公共性逐渐消解。公共性的形成及特点不仅仅与村庄内部社会
结构、权力结构有关，也与外部国家权力介入程度、权力介入方式有密切关系。当前公共性消解与
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退场有很大关系。自人民公社解体宣告集体化时代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
会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强大渗透乃至延伸至乡村社会每一个

角落的“全能主义”，到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场乃至销声匿迹的“悬浮型政权”。这一迅速转变使得乡
村社会无所适从: 行政强制关联式公共性因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随之解体，村庄内生的家族关联式

公共性早因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入侵而分崩离析，而当前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力量短时间

又无法自发形成。这恰恰是理解当前村庄公共性消解的重要背景。如果拉长历史的焦距，通过对
传统时期、集体化时期、个体化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公共性生长背景与特征进行纵向考察，我们会更
好地勾勒出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之间的关系，这或许对于我们如何平衡与协调国家权

力在乡村社会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以促进当前村庄公共性合理生长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一、传统时期的家族关联式公共性

在传统时期，皇权止于县政，这为乡村自治和家族权力运作提供了充分空间。在马克斯·韦伯
看来:“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中央权威的
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2］110由于治理技术、治理手段以及治理成本等方面的限制，国家权
力对地域广阔、千差万别的乡村社会鞭长莫及，而农民除了缴纳皇粮国税、完成劳役赋役，国家的概
念仿佛并不在他们脑海之中。然而这种统治模式却实现了长达两千年的稳定统治，原因之一就是
因为通过“家—乡—国”一体性秩序实现了行政权与自治权的有效结合。［3］84这里的家便是家庭、
家族或宗族。恰如费正清所言，“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还是按照家族制组织
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个地区里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个家庭和家族单位( 各个世系) 组
成，他们世代相传，永远居住在那里”。［4］20村民以家族为载体通过先赋性的血缘、地缘纽带维持着
相互的联系，维系着乡村共同体的团结性、内聚力。国家为了有效地整合乡村社会，必须借助于村
庄之中拥有血缘地缘优势的家族权力、士绅权力( 实际上，很多士绅就是大家族中有威望的族长或
精英) 。与此相对应，家族权力也会通过与国家权力、国家意志保持一致的方法而得到国家承认，
以此增强对家族成员治理的权威性、合理性、合法性。杜赞奇指出，“宗族在典章、仪式及组织方面
的特征使它成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一典型结构。在华北的大多数村庄，宗族操纵着传统的政治机
制。村务管理、公共活动以及构成村公会成员名额的分配，都是以宗族或亚家族为划分的基
础。”［5］63家族场域( 也包括士绅) 成为连接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家的中间场域: 国家征收税赋、徭役
时可以通过家族组织面对分散的农户，并通过儒家思想的渗透，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秩序控制;

而家族权力以家族整体利益为核心，与代表国家权力的基础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平衡协调，从而制
约和对抗国家权力的无端扩张与过度膨胀。因此，传统时期，尽管国家权力没有直入乡村社会，但
却通过族权、绅权实现了乡村自治，这为家族关联式公共性成长提供了土壤。
在传统乡村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村民对乡村共同体的认同是基于

家族关系和血缘关系之上的。农民大多生于斯、长于斯，一代一代地生息繁衍，长此以往形成一个
以地缘为基础的扩散化的大家族。而村庄公共性也主要是围绕着家族进行建构的，表现出很强的
家族关联性。费孝通先生曾用的“差序格局”一词表达传统时期村庄的社会结构:

“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
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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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
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6］26

这里的“每个人”就是被家族和血缘包裹着的社会个体。一般来说，离作为圈子中心( 自己) 血
缘关系越近的人，彼此越熟悉、信任，从而越容易形成亲密、合作的社会关系，这决定了传统时期农
民之间的换工、帮工、经济合作、人情往来、红白喜事、祭祀活动等“公共交往”多发生在家族内部，
修家谱、订族规、讲家训、义塾教育当然更是如此。而与此同时家族以族产、祠堂为物质基础开展公
益事业，为成员提供救济、帮扶、婚丧、娱乐、防卫、耕作等“公共服务”，从而增强了族员对于家族的
归属感与依附感。进而，族员认同于以家族为基础形成的“公共规则”。尤其是在“无法无天”、“法
律不下乡”的“礼治时代”［6］49，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家法族规。家法族规正
是当时乡村社会的重要公共规则，对于规约村民行为、调节纠纷协调矛盾，加强村民之间团结合作、
增强家族内部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家法族规通过公共交往得到践行并强化，还具有一定的教
化作用。尽管传统时期国家权力没有直接进入村庄，但却以家族为载体通过儒家文化将国家意志、
统治者思想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一个农民意识深处，同时通过频繁交往内化为行为准则，强化农民

个体对于国家的认同，培育着族员对于家族的责任感、义务感与荣誉感，并愿意为家族利益而牺牲
个人利益，这是一种家族式的“公共精神”，家族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特别是当外部势力入侵
家族时候，一致对外御敌更是增强了族员间的团结意识和家族凝聚力。
家族关联式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止于县政密切相关。国家显性权力于乡村社会的不在场为

乡村自治提供了广阔空间，并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家族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更多是
基于乡村社会自然生长、发育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国家权力有意为之、顺势利用的结果。家族关联
式公共性适应了当时国家治理方式，维护了王朝统治和社会稳定。但是，这种公共性是以地缘与血
缘为基础发展而成的，公共空间、公共服务、公共交往具有封闭性、静止性、同质性，公共规则、公共
精神具有排斥性、宗派性、竞争性。因而此种公共性无法从家族范围扩展到村庄整体层面，更遑论
村庄之间和更广阔范围。特别是家族在培养族员的家族荣誉感，维护宗族团结的同时，很可能会造
成家族间的排斥与隔阂、分裂和对立，降低乡村社会整合力和凝聚力，不利于超越家族层面的经济
合作和社会整合，以致于孙中山先生认为传统时期中国农民有家族主义而无国族主义，犹如一盘

散沙。

二、集体化时代的行政关联式公共性

家族关联式公共性构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形态，适应了当时的国家治理体制，强化

着乡村共同体认同。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国家现代化
的使命感使得国家领导人选择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先发展的战略，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其工业化积

累只能通过内部积累实现。国家通过规划式变迁，从农业、农村抽取资源支撑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
化建设。为了从乡村有效地提取资源，需要将无数分散的农村和农民组织起来，国家先后实行农业
的合作化、集体化，与此相适应在乡镇一级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行意味着国家
权力成功地下沉到乡村社会，并重塑了乡村社会结构，瓦解了家族关联式公共性。
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建立起了从国家到公社，再到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准科

层官僚体制，把农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几乎完全吸纳到国家体系之中。人民公社制度具有生
产、生活、教育等“全能主义”式的功能，并使得国家权力掌握着农村生产、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的
经济资源，进而农民与公社之间形成了支配－服从、庇护－依附的关系，最终公社成功支配了农民的
行动和思想，产生了强大的动员与整合能力，从而可以将国家的意志、命令和任务畅通无阻、准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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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地输入到广大农村之中来。
人民公社制度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其中最大影响就是摧毁了以血缘和地缘为

基础的家族组织和家族观念。人民公社制度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生
活的单位超越了家庭和家族，家族功能不再是那么重要，从而强化了农民的“公社成员身份”，弱化
了其“家族成员身份”。同时在集体化时期，国家政权还主动打击了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及族权、父
权思想，摧毁了传统的家族结构与家族传统，“从而使农民忠诚的对象从家庭转移到集体，最终到
国家那里。将农民从家庭忠诚的成员变为原子化的公民”。［7］257更为严重的是，在“文革”阶级斗争
影响下，血缘关系被扭曲，同一家族甚至同一家庭成员之间也分门别派、相互揭发，进行着无情的斗
争，家族作为共同体认同和乡村整合的纽带在不断趋于松散。
从家族共同体之中脱嵌出来的原子化个体被强大的国家权力通过人民公社体制网罗到行政化

组织中，并最终在村庄建构起行政关联式公共性，这是一种与家族关联式公共性差别巨大的公共性

形态。从公共交往来看，政社合一、政经合一的公社组织依靠强大的行政纽带通过各种组织生产活
动、思想教育运动、各种学习会议或宣传会议、行政色彩浓厚的文化娱乐活动，维系着村民之间的频
繁互动与交流合作，大大超越了传统时期限于家族层面的交往范围; 从公共服务来看，人民公社体

制在掌控着社员个体的生产、生活、娱乐的同时，也为全体社员提供着同质均等的公共服务，医疗、
教育、养老、救济、文化服务都被纳入集体供给之中，社员生产生活中遇到一切困难都得求助于生产
队或者公社。农民的依附感归属感从传统时期的家族转移到集体化时代的公社; 从公共规则来，家
法族规和宗族伦理让位于行政性规则。所谓的行政性规则是指为使公社正常运行而设定的一套行
为原则，其核心是要求人们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党的要求办事。［8］331这种
原本适用于政府内部的行政规则却强制性扩散到社会生活、经济生产、文化娱乐各个领域。从公共
精神来看，“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精神成功取代家族主义，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必须服从于集体
利益、国家利益，即使这种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张乐天教授通过对浙北一个村
庄的深入调查分析，精辟细致地展现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在那些年代
里，自私的农民变得无私了，散漫的农民变得有组织了，对政治冷漠的农民充满了政治的热情，就连

村中常见的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也很少发生了。”［8］333

行政关联式公共性能够取代家族关联式公共性，是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强大渗透紧密相

关的。这种公共性主要是国家通过运动式治理所建构起来的，只是为了满足国家有效治理乡村、从
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国家权力摧毁了传统的家族结构，斩断了乡村自发
形成的文化权力网络，将个体从家族、家庭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通过这种方式，虽然在村庄
层面建构起强大公共性，但这种公共性是通过行政方式自上而下强制粘连起来的，在乡村社会中缺

乏内生性、自发性、草根性。他之所以能够将农民整合动员到一起并服从国家的计划安排，并非是
基于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主要是因为人民公社组织控制着农民生产生活和生存发
展的必需资源，从而可以对社员产生强大的支配能力，并通过政治运动、政治权力运作、意识形态灌
输等等整合方式把公社的各种生产、组织、人员要素强制生硬地粘连在一起，属于“机械式整合”，
无法使得人们对公社产生心理认同与归属感。
行政关联式公共性无法调适平衡国家利益与农民权利间关系。虽然通过强大国家权力而建构

起公共空间、公共交往、公共服务，并在此基础上生长出具有公社特色的公共规则和公共精神，但这
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个体权利和社会主体性为代价的。个体生活在一张由国家权力编织起来的强
大公社之网中，没有选择退出的权利，也没有说不的自由。行政关联式公共性即使能够成功实现国
家对乡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能够组织起马铃薯式小农参与公共事务，但这也仅仅只是单向地服务

服从于国家利益，是以牺牲农业发展和农民自由选择为代价的。根据有关资料，1952—1986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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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 5 823. 74 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农业为国家缴纳的税收 1 044. 38 亿
元，两项合计 6 868. 12 亿元，相当于同期全民所有制非农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 4 /5。［9］这种“抽农补
工”、“以农支城”的强大汲取方式，使得农民的生产生活一直徘徊在贫困的边缘; 而且农民也丧失
了作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权利，只能被束缚在公社从事农业生产，而没有从事其他产业或进城务工

的机会，最终造成了中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严重不均衡的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对乡村
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行政关联式公共性在地域空间上具有狭隘性、封闭性、孤立性。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农村一切生产资料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由集体组织生产和经营。“生产队及农村
社区是以集体产权为边界，共同体的地域边界、经济活动边界以及人员构成边界基本上是同一的，
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只有拥有生产队集体产权的人们才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10］行政关
联式公共性只强调公社将农民组织起来直接面对国家，而各个公社之间却缺少横向的社会交往、经
济联系，各个社区之间就像一个个孤立、分散的细胞，维维尼·舒( Vivienne Shue) 将其称为“蜂窝结
构”( Honeycomb) ，这样的整合方式虽然能够强化国家对公社的纵向权力，但却肢解了社会之间横
向联系，难以将各个公社形成有机整合起来、形成合力。［11］

三、个体化进程中的公共性消解

行政关联式公共性是建立在国家权力强大渗透和乡村社会力量相对弱小的基础之上的，不具

有持久性。改革开放之后，“政社分开”、“政经分开”，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
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一级逐渐开始了“撤社建乡”，村庄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国家权力
逐步从乡村社会退出，“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取代了“人民公社模式”，这是一次国家与乡村社会关
系的重构，村庄主体性和乡村社力量得到发展壮大，而这也意味着行政关联式公共性的解体。
改革开放之后，乡村治理思路围绕着“准行政化治理”、“民主化治理”和“扁平化治理”三个关

键词展开。以税费改革为节点，之前主要是“准行政化治理”，之后侧重“民主化治理”和“扁平化治
理”。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国家在村庄层面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的本意是在国家权力从乡村社
会撤出后，村庄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以村民自
治的形式代替国家权力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然而，由于缺乏自治传统和公民社会力
量弱小，村委会这一自治性组织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国家在基层征收税费、落实计划生育等行政性任
务的平台和抓手，以便更加有效面对分散个体的农户。而通过这种“要钱”、“要命”的自上而下汲
取纽带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连接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意外效果。虽然国家权力不再像公社时
期为村庄组织提供政治动员、经济支持，也没有探索出一条通过国家力量适度干预乡村社会、培育
扶持农民自组织的有效途径，但是地方政府在征收税费、计划生育的行政任务和压力型体制之下，
通过对村庄准行政化管理的方式把村委会作为国家权力延伸的一只脚，一定程度上将乡镇—村集
体—农民三者有效连接起来。村集体也通过“三提五统”、“义务工”、土地调整权等方式掌握着一
定的集体资源，拥有较大公共权威，这是村集体能够有效动员组织乡村的重要前提。税费时代后
期，随着农民负担越来越严重，干群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群体性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随之
基层政权认同趋于衰减，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的威信不断丧失，乡镇政府和村集体对农民的动员组织

能力不断下降，乡村社会出现了治理性危机。国家为了实现对基层干部的有效监控、防止基层代理
人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在世纪之交开启了税费改革和与之配套的乡镇改革。
税费改革以来，为了破解治理性危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民主话语和权利话语不断强大甚至

获得笼罩性力量，“民主化治理”成为重要治理方式( 在此，民主更多是一种治理手段，工具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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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价值性意义) 。这种治理方式强调国家对农民个体的权利、自由的保护，强调通过制度化方式
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以此来获取国家政权合法性。［12］为此，国家保护农民长期承包土
地权利，取消村集体的土地调整权; 保护农民劳动力在城乡自由流动的权利，取消了“两工”制度
( 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结果是村集体的权威配置性资源几乎丧失殆尽。不但如此，国家还
通过“新农合”“养老保险”“农村低保”、“粮食直补”等国家惠农政策和以财政转移方式的支农项
目，直接绕过村集体和乡镇政府，实现国家与农民面对面的“扁平化治理”。或许这种治理方式是
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结果，是技术化、法治化、标准化治理的重要表现，可以将政治认同、权威依附
从地方性政权组织转移到更为广阔的国家层面，但是这同时也肢解和架空了村集体组织，减少了基

层组织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国家权力在村庄的表征载体被削弱。［13］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之后，乡镇和
村集体两级组织的经费支出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维系机构运转都不宽裕的情况下更无暇顾

及对村庄公共服务的供给，为了争取更多经费和资源，他们从以前向下的“要钱”、“要命”转为眼睛
盯住上面的“跑项目”、“贷款举债”，从“汲取型政权”转为“悬浮型政权”，［14］乡镇干部村干部与农
民的联系越来越松散，农民也更加难以组织起来，这是村庄公共性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民在相继从家族、公社等集体性组织脱嵌出来之后，仿佛一下子又从村集体组织、乡镇政府

管理中游离出来，这也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进入个体化进程。包产到户的原子化个体在市场经济
话语主导下逐渐成长为理性经济人，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如同被挤压许久的弹簧，在国家权力退场
之后一下子猛烈反弹起来，已经远远伸张过静止时的平衡点。“在日常生活中，市场语言无孔不
入，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纳入以强调自我利益、自我优先权为导向的模式。由相互理解和相互承认
而结成的社会纽带，已经被自身功利最大化的选择和行为方式所摧毁。”［15］以自由和权利为名的民
主运动沦陷为“极端个人主义”———有权利意识而无义务责任。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农民自传统
时期以来，就一直被家族、公社、村集体等集体性组织所笼罩，更多是处于一种纵向等级结构中，横
向间网络并不是非常发达，当农民个体头顶的组织性权威一旦解体，横向间个体关系成为生产生活

主题时，农民无法正确界定自己与别人、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的权利边界，因而不懂得与别人进
行合作共赢与互惠信任，在村集体权威解体、缺少上面组织与国家权力介入的情况下，村庄公共性
很难自我生长出来。
行政强制关联公共性因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随之解体，家族关联式公共性早因集体化时代国

家权力入侵而分崩离析，而当前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权威短时间无法自发形成，村庄公共性

趋于解体。外在表现为“公共交往”减少、“公共空间”萎缩、“公共服务”缺位: 农民邻里之间帮工
互助被劳工报酬取代，红白喜事等人情往来异化为敛财手段，成为经济地位与社会分化的表征，
［16］211村庄公共文化活动被看电视、上网等私性文化活动取代［17］86，祭祀、宗教活动随着科学话语渗
入到乡村而逐渐衰减;“公共交往”减少也一定程度上带来“公共空间”萎缩。根据我们在河南农村
调研，农户的院墙和大门越来越高，有的甚至达到三米多，农家庭院的私密性越来越强，不再成为相

互串门聊天的场所。宗祠、寺庙等场所门可罗雀，一些举行文化场地因为公共文化活动减少而逐渐
衰败或者挪为他用; 村集体能够直接提供给农民的“公共服务”不断减少。一方面是因为村集体所
掌控的公共财产减少、土地调整权丧失，配置性资源减少，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为农民提供公共服
务采取绕过村集体组织直接面对农户的方式，从而架空虚置了村集体。
村庄公共性解体从内在表现来看，则主要表现为村庄“公共规则”解体和“公共精神”衰败。传

统的儒家伦理、家法族规随着现代性因素输入而逐渐支离破碎，集体化时期依靠意识形态灌输所维
系的集体主义精神早已远逝，乡村的内生规则包括村规民约、道德伦理、公共舆论对村民行为的规
范约束能力也不断遭到削弱。市场大潮裹挟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权利意识，包容个体对公共规则的
自我阐释，于是人们各执一词、各行其是。这在村庄公共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由于公共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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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和公共空间萎缩，农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人们聚集在一起交流、沟通、议论、评头论足的机
会和时间越来越少，公共舆论因为没有其产生的土壤而日益沉默，村民的是非标准也越发模糊，村

庄“公共规则”趋于解体，［18］进而导致“公共精神”凋零。由于农民不再存在坚定的道德信仰，对传
统权威、道德规范和公共舆论等“公共规则”也不心存丝毫敬畏，个体越来越倾向于自恋性、享乐主
义的自我追求，最终发展成为权利与义务失衡的极端个人主义。
农民公共精神凋零还表现为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冷漠。吴理财教授指出，农民考虑是否参与公

共事务主要看它能否从中获取即时性利益———政府是否给予金钱报酬以及所给的报酬是否高于外
出打工的收入，而不会考虑这项公共事业能给他们带来长远的利益。［19］正如托克维尔所说，

“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情，其他所有人的命运都和他无关。对于他来说，他的孩子
和好友就构成了全人类。至于他和其他公民的交往，他可能混在这些人之间，但对他们视
若无睹; 他触碰这些人，但对他们毫无感觉; 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只为自己而存在。在
这种情况之下，就算他的脑海里还有家庭的观念，也肯定已经不再有社会的观念。”［20］

公共性消解的方向是从内在公共性( 公共规则、公共精神) 到外在公共性( 公共空间、公共交
往、公共服务) 由内而外逐层衰败的。最先是从公共精神凋零、公共规则解体开始，然后逐渐延伸
至外层的公共交往减少、公共空间衰败，并导致村庄层面公共服务无从供给。而外在公共性消解也
会加剧内在公共性衰败的加剧，二者交互作用、恶性循环。
公共性消解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公共性消解意味着超越个体、家庭层面的组织性力

量不复存在，意味着整合分化利益、多元规则而达成共识的凝聚性权力业已消逝，意味着动员社会
性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威性认同渐行渐远，还意味着农民的基本坚持和道德底线不再有意义。
个体在相继从家族、人民公社、村集体之中解放出来之后，其行为标准与价值尺度不再受制于特定
共同体道德规范或文化准则的制约，人们只是心无旁骛地偏执于个人利益最大化，仿佛个人为获得

和维护自我利益所做的一切都是毋庸置疑、天经地义。道德伦理、行为规范、是非标准愈来愈模糊，
行为言论游离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审判。贺雪峰教授曾撰文写道:

“这是一个无正义感与是非观的社会，是一个只有利益的社会……这个社会得以维
系的基本道德原则解体。这个社会的感动丧失，侠义丧失，见义勇为丧失，助人为乐丧失，
好人好事丧失，奋不顾身丧失，国家民族等超越性关怀丧失……”［21］

这样的乡村社会很难被组织起来，形如一盘散沙，村集体失去动员能力和权威认同。纵向上无
法组织，横向上无法形成合作，农村水利、修路等公共事务陷入治而不理的困境。根据我们在湖北
某个村庄修建果园路的调研情况，尽管这条路修起来之后运输柑橘可以节约大量劳动力成本，而且

政府也花费 50 万元给修路占地农户每亩① 2. 1 万元的经济补偿，但是一部分村民还是认为补偿标
准太低不愿意出让土地，最终造成该路只修完一部分就不了了之。更有甚者，在开展公共事务或推
进公益项目过程中，因涉及农户土地、房屋等财产赔偿问题而涌现出一部分钉子户、无理上访者。
在他们眼中只有权利意识而无义务责任，只要能够从集体或政府那里获得利益好处，就可以不择手

段，公共舆论、伦理道德对他们已经起不到任何规制作用了。
当合法性组织力量不存在时，村庄内无法产生一个积极行动起来的建设性力量对提出过分或

无理诉求的钉子户、无理上访者进行有效压制时，乡村混混、黑社会性质帮派等地方灰色势力就乘
虚而入，充当维持秩序和整合乡村的组织性力量，并成为地方政权治理乡村社会的联盟者，但代价

是地方政府要纵容他们作为分利集团对乡村公共资源的吞噬和侵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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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短讨论

村庄公共性生长是由村庄内生力量和国家权力介入两个因素决定的。传统时期的村庄场域
中，乡村社会内生力量要大于国家权力渗透，以家族势力为核心的地方公共性占据主导地位; 人民

公社时期，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基层，覆盖着农民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并渗透到乡村社会每一

个角落，以致于摧毁了家族等地方性传统文化网络，行政关联式公共性取代村庄内生力量形成的家

族关联式公共性，同时也抑制了村庄主体性以及农民自主性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税费改

革之后，国家权力从强大渗透乃至延伸至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全能主义”，转变为逐渐从乡村
社会退场乃至销声匿迹的“悬浮型政权”。在这一迅速转变过程中，村庄内生的组织性力量、权威
性认同和凝聚性权力还没有形成，村庄公共性趋于解体。
重构乡村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国家权力介入与村庄内生力量之间的平衡。当前村庄内生

力量如何需要考察乡村社会结构。从纵向上看，当前乡村社会处于个体化进程之中: 现代化及其获
致的现代性将静止、封闭、同质的地方共同体强制拽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农民逐步从家族、公
社、村集体等地方共同体和地方性知识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个体在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自主的同
时，也面临着共同体归属感与认同感的丧失、意义世界的破碎、个体与社会边界的重新调整; 从横向
上看，乡村社会处于原子化状态中: 市场大潮裹挟下的个人主义将包产到户之后的农民带入权利语

境、自由语境，个体执着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忘记了同时应该担负的义务与责任。农民之间
联系越来越松散，农民合作越来越少。从个体化与原子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可以看出，短期内乡村社
会内部无法形成强大的组织性力量、权威性认同和凝聚性权力。
在这种情势之下，国家权力介入对村庄公共性生长就至关重要，其关键是通过重塑村集体权威

的方式建立地方政权与村庄社会的连接。在“扁平化治理”思维下，国家通过粮食直补、新农合、养
老保险等惠农政策，绕过基层政府和村集体，实现国家资源与农户之间的对接，但这种治理方式却

虚化和悬置了村集体组织，农民无法对其形成权威认同和组织依附。因此，需要重新赋予村集体配
置性权力资源，让农村基层组织具有组织农民、动员乡村的权威力量。但并不是意味着要回到集体
化时代，实行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渗透，而是国家权力如何通过基层政府和村集体延伸至村

庄，通过重塑村集体权威的方式建构地方政权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动员性力量，增加农民与上级组织

之间互动，为村庄公共规则形成、公共精神生长、公共空间拓展、公共服务供给、公共交往增加提供
组织性力量、权威性认同和凝聚性权力。在增强村集体权威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应该注重培育和扶
持基于农民生产生活需要而形成的民间组织，包括经济合作组织、农民文化组织、行业协会，搭建连
接农民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组织平台，形成村庄内生公共性。“如果中国存在独立的社会组织，
如果农民能够参与公众生活，或许这就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

公众对他人之义务的个人主义。”在组织之中的交往可以促使人们不断自省自己的言行，从而让个
体在公共场域体验那种在私人领域所无法体验到的感受和感悟，增加人的“能群”的本质，把个人
欲望与自我利益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促进村庄公共性合理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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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Publicity Growing up and the State Power Intervention

Zhang Liang

Abstract In the modern society of interests of differentiation，meaning competition and rules diverse，Publicity is impor-
tant to integrate multiple hierarchical，enhance social mobilization，and reach social consensus．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
teristics of publicity depend on not only the social structure，power structure in the village，but also the degree and mode of
intervention of state pow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village publicity relate to the withdraw of state power． Through the longitu-
dinal study of the traditional period，collectivization period，the individual period of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on village public-
ity upbringing and characteristics，we will better outl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publicity growth and national au-
thorities intervene． Perhaps this is instructive for us on how to balance and coordinate the degree and mode of intervention
of state power in the rural community in order to make the village publicity growth reasonable．
Key words Village publicity; The intervention of state power; Publicity rely on familial ties; Publicity rely on administra-
tion; The disintegration of village pub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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